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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職等；已依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三項、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第十一條第二項、

第三項規定晉敘有案者，得敘至簡任第十二職等。 

前項公設辯護人之服務年資與曾任高等法院分院、智慧財產法院公設辯護人之服

務年資，合併計算。 

第二項之審查辦法，由司法院定之。 

主席：第三十七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法院組織法第十七條及第三十七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法院組織法第十七條及第三十七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

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八案。 

八、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呂學樟等 20 人及委員蔡正

元等 16 人分別擬具「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

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4 會期第 12、13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

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1 月 6 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 1024301023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呂學樟等 20 人及委員蔡正元等 16 人分別擬具「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九

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 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2 年 12 月 11 日台立議字第 1020706056 號、102 年 12 月 17 日台立議字第

1020706281 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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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併案審查本院委員呂學樟等 20 人及委員蔡正元等 16 人分別擬具「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九條條

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 102 年 12 月 26 日（星期四）召開第 8 屆第 4 會期第 27 次全體委員

會議，併案審查上開法案；由召集委員呂學樟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

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提案要旨說明： 

（壹）委員呂學樟等 20 人提案（參閱關係文書資料） 

一、我國現行刑事訴訟制度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檢察官或自訴人均應負實質舉證

責任。而我國刑事訴訟第二審為事實審之最後審級，原告之指訴舉證及相關證據調

查，應均在二審竭盡之。 

二、而公訴案件自偵查、起訴迄上訴程序，檢察官不但全程參與，並得隨時行使公權力

追加並強化追訴密度。若經第二審前後兩次審判為無罪之認定，基於舉輕明重之法

理，此類公訴案件亦應限縮檢察官之上訴權，以充分本法之立法宗旨。 

三、爰參考鄰國日本之司法實務見解，將公訴案件經二審兩次以上無罪判決之案件，亦

列入限制上訴權範圍內。 

（貳）委員蔡正元等 16 人提案（參閱關係文書資料） 

一、現行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九條條文規定，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

訴之理由僅限於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判決違背判例

，此做法確實符合國人對於司法改革，杜絕濫訴之期望。 

二、然，本法並未針對刑度較低之司法纏訟案件得予速審之規定，致始許多刑度較低之

案件仍纏訟多年，不但與刑事妥速法之立法目的相違背，更造成民眾財產與司法資

源因濫訴而浪費，實有必要加以改正。 

三、綜上所述，爰提案修正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九條，規定業經第一審判決無罪或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無罪後，除同條第二項所列事由外，不得再提起

上訴。 

參、司法院秘書長林錦芳說明： 

委員呂學樟等 20 人擬具「刑事妥速審判法第 9 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蔡正元等 16 人

擬具「刑事妥速審判法第 9 條條文修正草案」： 

一、憲法第 16 條明定訴訟權之保障，其內涵為保障人民有受公正、合法及迅速審判之權利，

業經本院釋字第 446 號、第 530 號解釋理由揭示此一意旨。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第 14 條第 3 項第 3 款亦明定「刑事被告一律有權平等享受立即受審，不得無故稽延

」。是「迅速審判」、「適時審判」或於「合理時間審判」為重要之訴訟權保障。然而

，法院審理案件，除應於適當時間內審理、迅速審判外，尚應兼具公平正義的實質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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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符合普世的司法價值。 

二、本院對於委員為落實被告接受公正、合法、迅速審判之權，分別提案擬具妥速審判法第 9

條條文修正草案，深感佩服！ 

三、委員呂學樟等 20 人提案增訂限於本條第 1 項各款嚴格法律審之理由，始可提起上訴，本

院敬表贊同。惟妥速審判法第 8 條及第 9 條規定，並未排除自訴案件之適用；草案條文

增訂「公訴案件」部分，是否有意排除自訴案件之適用，有待斟酌。 

四、委員蔡正元等 16 人提案擬具經第一審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案件，經第二審撤

銷改判無罪，採取嚴格法律審之限制提起上訴事由，有其立意。惟以宣告刑度作為適用

上訴三審程序之標準，可能導致訴訟技巧之恣意操作，而使第一審事實審審理功能空洞

化，產生審理重心移轉集中於第二審程序，與現行朝向建立堅實第一審的改革方向及社

會期待背道而馳。又現行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已列舉不得上訴第三審之輕罪案件類型，

與本修正條文說明所述刑度較低案件予以速審速結之意旨相符，為避免適用程序繫於第

一審宣告刑度之輕重，標準浮動不定，此部分是否增訂建請審慎考量。 

肆、法務部政務次長吳陳鐶說明： 

本部謹就上開修正草案中與本部業務有關部分，提供以下意見，敬請參考。 

一、委員呂學樟等 20 人擬具「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提案摘要 

(一)我國現行刑事訴訟制度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檢察官或自訴人均應負實質舉證

責任。而我國刑事訴訟第二審為事實審之最後審級，原告之指訴舉證及相關證據調

查，應均在二審竭盡之。 

(二)公訴案件自偵查、起訴迄上訴程序，檢察官不但全程參與，並得隨時行使公權力追

加並強化追訴密度。若經第二審有兩次為無罪之認定，基於舉輕明重之法理，此類

公訴案件亦應限縮檢察官之上訴權，以充分本法之立法宗旨。 

(三)爰將公訴案件經二審兩次以上無罪判決之案件，亦列入限制上訴權範圍內。 

二、委員蔡正元等 16 人擬具「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提案摘要 

(一)現行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九條條文規定，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

訴之理由僅限於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判決違背判例

，此做法確實符合國人對於司法改革，杜絕濫訴之期望。 

(二)然本法並未針對刑度較低之纏訟案件得予速審之規定，致許多刑度較低之案件仍纏

訟多年，與本法法立法目的相違背，更造成民眾財產與司法資源因濫訴而浪費，實

有必要加以改正。 

(三)爰修正本法第九條，規定經第一審判決無罪或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案件，經第二審

判決無罪後，除同條第二項所列事由外，不得再提起上訴。 

三、本部研析意見 

現行本法第八條、第九條單方限制檢察官上訴，有違刑事訴訟法法理，上開二修正

草案更擴大此一限制範圍，對檢察官之上訴限制更嚴，不僅違反刑事訴訴法之法理，對

被害人及告訴人之保障亦有不足，茲敘述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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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察官對於法院裁判提出上訴或抗告，其目的不在片面打擊被告，而在於藉由審級

制度，對法院違誤裁判為事後監督與糾正，實不宜輕易限制檢察官上訴權。 

(二)英美法制雖基於禁止雙重危險原則，避免被告受雙重追訴，而限制檢察官對於無罪

判決提起上訴，但因我國不採「陪審制」，犯罪事實之有無仍由職業法官認定，檢

察官並負有客觀義務，故不宜以此理由限制檢察官上訴權。 

(三)法院為無罪判決，固可能係因檢察官起訴之證據不足或舉證不力所致，但亦有可能

係因法官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對證據之取捨與檢察官見解不同，故不宜僅以案

件經法院判決無罪，即限制檢察官提起上訴。 

(四)最高法院一再撤銷發回，為刑事案件久懸不決之主因，故僅限制檢察官或自訴人上

訴第三審，無法澈底解決問題，況如最高法院一再發回更審，顯見案件係有爭議且

上訴為有理由，故為維護公平正義，更不宜限制上訴。 

(五)又限制檢察官上訴，雖可使案件儘早確定，但我國目前尚無被害人訴訟參加制度，

如限制檢察官對於無罪或判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判決上訴，相當於限制告訴人或

被害人依刑事訴訟法請求檢察官上訴之權利，對犯罪被害人權益之保障不足，恐造

成民怨，同時，亦可能增加日後聲請再審之空間，是否有助於減輕法院負擔，亦值

審酌。 

(六)從而，現行法第八條、第九條單方限制檢察官上訴權，不合法理，上開修正草案較

現行法更擴大限制之範圍，不僅違反刑事訴訟法之法理，對被害人之保障亦不周，

宜審慎考量。 

伍、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後旋即進行質詢，咸認本次修法之立意良善，洵有儘速完成審查之必要，

爰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經協商後取得共識，將全案審查完竣，茲將審查結果概述

如下：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草案第九條，照委員呂學樟等 20 人提案，除第一項序文中「或公訴案件所為無罪之更審

判決」修正為「或其所為無罪之更審判決」外，餘均照案通過。 

立法理由修正如下： 

1.委員呂學樟等 20 人提案說明欄二、修正為「二、再按，公訴案件自偵查、起訴迄上訴程序

，檢察官不但全程參與，並得隨時行使公權力追加並強化追訴密度。如於更審前曾經同審

級法院為二次以上無罪判決者，基於相同之法理，此類公訴案件亦應限縮檢察官之上訴權

，以充分達到本法之立法宗旨。」 

2.上開提案說明欄三、文字刪除。 

陸、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呂學樟出席說明。 

柒、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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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委員呂學樟等20人擬具「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蔡正元等16人擬具「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現 行 條 文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員呂學樟等 20 人提案條

文 
委員蔡正元等 16 人提案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照委員呂學樟等 20 人提

案修正通過） 
第九條 除前條情形外，

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

所為無罪判決，或其所

為無罪之更審判決，於

更審前曾經同審級法院

為二次以上無罪判決者

，提起上訴之理由，以

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

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

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

七十七條至第三百七十

九條、第三百九十三條

第一款規定，於前項案

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第九條 除前條情形外，

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

所為無罪判決，或公訴

案件所為無罪之更審判

決，於更審前曾經同審

級法院為二次以上無罪

判決者，提起上訴之理

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

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

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

七十七條至第三百七十

九條、第三百九十三條

第一款規定，於前項案

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第九條 除前條情形外，

第一審判決無罪或一年

以下有期徒刑之案件，

經第二審判決無罪後，

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

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

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

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

七十七條至第三百七十

九條、第三百九十三條

第一款規定，於前項案

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第九條 除前條情形外，

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

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

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

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

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

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

七十七條至第三百七十

九條、第三百九十三條

第一款規定，於前項案

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委員呂學樟等 20 人提案：

一、我國刑事訴訟第二審

為事實審之最後審級，

而我國現行復採改良式

當事人進行主義，檢察

官或自訴人均應負實質

舉證責任。本此，本法

第九條限制察官及自訴

人之上訴權，一則避免

司法資源的浪費，並用

以保障人權。 
二、再按，公訴案件自偵

查、起訴迄上訴程序，

檢察官不但全程參與，

並得隨時行使公權力追

加並強化追訴密度。若

經第二審前後兩次審判

為無罪之認定，基於相

同之法理，此類公訴案

件亦應限縮檢察官之上

訴權，以充分達到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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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立法宗旨。 

三、爰參考鄰國日本之司

法實務見解（參見最高

裁昭和 47 年 12 月 20 日

大法庭判決，刑集 26 卷

10 號 631 頁），修正本

條第一項，將公訴案件

經二審兩次以上無罪判

決之案件，亦列入限制

上訴權範圍內。 
委員蔡正元等 16 人提案：

一、本條並未針對刑度較

低之司法纏訟案件得予

速審之規定，致始許多

刑度較低低之案件仍纏

訟多年，不但與刑事妥

善法之立法目的相違背

，更造成民眾財產與司

法資源因濫訴而浪費，

實有必要加以改正。 
二、為使低刑度之案件得

以儘速審判終結，及避

免民眾財產與司法資源

因濫訴而浪費，爰修正

本條第一項條文，規定

業經第一審判決無罪或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案

件，經第二審判決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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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除本條第二項所列

事由外，不得再提起上

訴。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照委員呂學樟等 20 人

提案，除第一項序文中

「或公訴案件所為無罪

之更審判決」修正為「

或其所為無罪之更審判

決」外，餘均照案通過

。 
三、立法理由修正如下： 

1.我國刑事訴訟第二

審為事實審之最後

審級，而我國現行

復採改良式當事人

進行主義，檢察官

或自訴人均應負實

質舉證責任。本此

，本法第九條限制

察官及自訴人之上

訴權，一則避免司

法資源的浪費，並

用以保障人權。 
2.再按，公訴案件自

偵查、起訴迄上訴

程序，檢察官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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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參與，並得隨

時行使公權力追加

並強化追訴密度。

如於更審前曾經同

審級法院為二次以

上無罪判決者，基

於相同之法理，此

類公訴案件亦應限

縮檢察官之上訴權

，以充分達到本法

之立法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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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呂召集委員學樟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民進黨黨團提出異議。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八屆第四會期第十八次會議議程討論事項第 8 案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

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呂學樟等 20 人及委員蔡正元等 16 人分別擬具「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九條條

文修正草案」案，擬請院會交黨團協商。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高志鵬  吳秉叡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九案。 

九、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顏寬恒等 22 人擬具「保安處分

執行法修正第七十四條之三及增訂第七十四條之四條文草案」案。（本案

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3 會期第 15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

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 1024301026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顏寬恒等 22 人擬具「保安處分執行法修正第七十四條之三及增訂第七十

四條之四條文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 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2 年 6 月 10 日台立議字第 1020702872 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審查委員顏寬恒等 22 人擬具「保安處分執行法修正第七十四條之三及增訂第七十四條之四條

文草案」案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 102 年 12 月 26 日（星期四）召開第 8 屆第 4 會期第 27 次全體委員

會議，審查上開法案；由召集委員呂學樟擔任主席，邀請提案委員及機關說明提案要旨，並

答覆委員詢問。 


